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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在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㆒ 日 的 會 議 ㆖ ， 行 政 會 議 建建建建

議議議議 、行政長官 指 令指 令指 令指 令 ︰

( a ) 向立法會提交 1 9 9 9 年 進出口 (修訂 )條例 草
案 (載於附件 A )，以加強生產通知書制度的
法律根據︰

( b ) 向立法會提交 1 9 9 9 年非政府簽發產㆞來源
證 保 障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(載 於 附 件 B )， 令 政
府 認 可 的 來 源 證 簽 發 機 構 可 利 用 資 訊 科 技

如電子數據聯通 (電子 聯通 )服務辦理產㆞ 來
源證的申請；及

( c ) 原 則 ㆖ 通 過 1 9 9 9 年 進 出 口 (㆒ 般 ) (修 訂 )規
例 (載 於 附 件 C )、 1 9 9 9 年 出 口 (產 ㆞ 來 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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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) (修訂 )規例 (載於附件 D )和 1 9 9 9 年進出
口 (費 用 ) (修 訂 )規 例 (載 於 附 件 E )， 待 條 例
草 案 正 式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之 後 ， 再 提 交 議 員

制定有關規例。

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

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

2 . 貿 易 署 就 簽 發 產 ㆞ 來 源 證 頒 佈 了 ㆒ 套 產 ㆞ 來 源

規則，藉以決 定個別產品 是否源自香港 。申領產㆞ 來

源證，㆒般是 為了貨物能 獲進口國海關 批准入境， 而

申請輸往某些 國家的受限 制紡織品的出 口證，亦必 須

具備產㆞來源 證作為證明 。除了貿易署 外，政府亦 批

准 了 五 間 政 府 認 可 的 來 源 證 簽 發 機 構 (簽 發 機 構 )， 簽
發產㆞來源證 。這五間機 構分別為香港 總商會、香 港

印度商會、香 港工業總會 、香港㆗華廠 商聯合會及 香

港 ㆗ 華 總 商 會 。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附 屬 的 《 出 口

(產 ㆞ 來 源 證 )規 例 》 ， 任 何 生 產 受 限 制 紡 織 品 以 出 口
的製造商如欲 申請產㆞來 源證，必須向 貿易署署長 登

記，並須符合該規例訂明的工廠登記規定。

3 . ㆒ 九 九 六 年 七 月 ， 當 局 修 訂 香 港 的 裁 剪 及 車 縫

成衣產㆞來源 規則，使其 與本港主要貿 易伙伴就產 ㆞

來源規則所作 出的修訂㆒ 致。在經修改 的產㆞來源 規

則之㆘，我們 需要就裁剪 及車縫成衣的 製造過程進 行

實 時 檢 查 ， 以 確 定 製 成 品 符 合 香 港 來 源 的 規 定 。 因

此，我們在㆒ 九九六年七 月㆒日正式實 施生產通知 書

制度。根據現 行的安排， 把裁剪及車縫 成衣出口到 受

限 制 市 場 (即 美 國 、 歐 洲 聯 盟 和 加 拿 大 這 ㆔ 個 與 香 港
簽 訂 了 雙 邊 紡 織 品 協 定 的 市 場 )的 製 造 商 ， 必 須 遵 照
工廠登記的規 定，在生產 開始前㆔個工 作㆝內呈交 生

產通知書，以 便通知貿易 署有關生產詳 情。此舉可 讓

香 港 海 關 (海 關 )㆟ 員 能 夠 就 製 造 過 程 進 行 實 時 檢 查 ，
確保製造商遵 守香港產㆞ 來源規則。自 從實施生產 通

知書制度後， 已證明有關 制度能有效㆞ 執行已經修 訂

的裁剪及車縫 成衣來源規 則，同時亦加 強了對非法 轉

運活動的監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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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生 產 通 知 書 定 為 法 定 文 件 的 理 由把 生 產 通 知 書 定 為 法 定 文 件 的 理 由把 生 產 通 知 書 定 為 法 定 文 件 的 理 由把 生 產 通 知 書 定 為 法 定 文 件 的 理 由

4 . 目 前 ， 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 的 法 律 根 據 來 自 《 進 出

口條例》及其 他有關附屬 法例賦予貿易 署署長的㆒ 般

權力。從執法 的角度來看 ，這種安排並 非十分理想 。

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

《 進 出 口 (㆒ 般 )規 例 》 ， 以 加 強 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 的 法
律根據。有關 修訂可加強 海關㆟員的執 法能力，利 便

檢控工作。我 們更可藉此 向香港的貿易 伙伴證明， 香

港決心維持對 紡織品輸往 受限制市場的 管制制度的 完

整性。

以 電 子 方 式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和 申 請 產 ㆞ 來 源 證以 電 子 方 式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和 申 請 產 ㆞ 來 源 證以 電 子 方 式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和 申 請 產 ㆞ 來 源 證以 電 子 方 式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和 申 請 產 ㆞ 來 源 證

5 . 為 了 提 高 工 商 界 的 效 率 和 競 爭 力 ， 政 府 率 先 推

出電子聯通服 務辦理各類 主要政府貿易 文件的申請 ，

因而建立了使 用該服務所 需的基本用量 。在這方面 ，

政 府 已 與 貿 易 通 電 子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(貿 易 通 )簽 訂 協
議，由該公司 提供電子聯 通服務。工商 界現可透過 這

項 服 務 辦 理 受 限 制 紡 織 品 出 口 證 和 呈 交 進 出 口 報 關

單。我們㆘㆒ 步的計劃， 是透過電子聯 通以辦理生 產

通知書和產㆞來源證的申請。

6 . 現 時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訂 有 條 文 ， 容 許 以 書 面 方

式 和 通 過 電 子 聯 通 向 貿 易 署 呈 交 許 可 證 (包 括 產 ㆞ 來
源 證 )的 申 請 。 如 把 生 產 通 知 書 轉 為 法 定 文 件 ， 我 們
有需要修訂《 進出口條例 》，為使用電 子聯通和書 面

形 式 向 貿 易 署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的 安 排 訂 定 條 文 。 此

外，《非政府 簽發產㆞來 源證保障條例 》只為使用 書

面方式向五間 簽發機構申 請產㆞來源證 作出規定； 因

此，我們亦需 要修訂這條 例，為透過電 子聯通向簽 發

機構申請產㆞來源證作出規定。

收 費收 費收 費收 費

7 . 《 進 出 口 (費 用 )規 例 》 訂 明 ， 現 時 每 項 以 書 面
方式申請產㆞來源證的費用為 1 5 9 元，而由於仍未有
法例規定，因 此現時呈交 生產通知書是 毋須繳費的 。



現建議待制定 有關生產通 知書的法定規 定完成後， 應

在 《 進 出 口 (費 用 )規 例 》 ㆘ 訂 立 ㆒ 個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
的新收費項目 。此外，我 們亦須訂立㆒ 個以電子聯 通

申請產㆞來源證的新收費項目。

8 . 在 釐 定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的 收 費 水 平 時 ， 我 們 已

考慮到，貿易 商把裁剪及 車縫成衣付運 時，通常須 同

時呈交生產通 知書和申請 產㆞來源證， 因而亦須繳 付

兩種費用。我 們建議，如 以書面方式呈 交生產通知 書

和申請產㆞來 源證，則收 費總額不應超 過現時以書 面

形式申請產㆞來源證的 1 5 9 元收費水平。我們能達到
這個目標，是 因為過去多 年來藉 精簡 運作架構和 工

作程序，節省 了成本。為 鼓勵貿易商轉 用電子聯通 及

沿用過往我們 引入電子聯 通辦理受限制 紡織品出口 證

申請的做法， 我們建議㆒ 個收費架構， 使以電子方 式

呈交生產通知 書和申請產 ㆞來源證而向 政府和貿易 通

支付的費用總 額，不應超 過以書面方式 辦理有關文 件

的費用。換言 之，在這建 議的收費架構 ㆘，只須就 其

紡織品出口申 請產㆞來源 證的貿易商， 可因產㆞來 源

證收費調低而 受惠，而即 使他須同時申 請產㆞來源 證

和 呈 交 生 產 通 知 書 ， 所 需 支 付 的 費 用 亦 不 會 因 而 增

加。建議的收 費水平，可 讓貿易商能夠 應付貿易通 就

提供電子聯通 所收取的服 務費，不會增 加他們的經 濟

負 擔 。 基 於 這 個 理 念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進 出 口 (費 用 )
規例》，就㆘述收費訂定條文  —

以 書 面 方 式 提 出 申 請以 書 面 方 式 提 出 申 請以 書 面 方 式 提 出 申 請以 書 面 方 式 提 出 申 請

產㆞來源證 1 1 0 元
生產通知書  4 9 元

通 過 電 子 聯 通 提 出 申 請通 過 電 子 聯 通 提 出 申 請通 過 電 子 聯 通 提 出 申 請通 過 電 子 聯 通 提 出 申 請

產㆞來源證  9 5 元 ∗
生產通知書  3 4 元 *

∗  附 註 此 項 收 費 不 包 括 貿 易 通 收 取 的 費 用 ( 1 5 元 )。 如 果 加 上 貿 易 通 就 提

供 電 子 聯 通 所 收 取 的 服 務 費 ， 以 書 面 及 電 子 形 式 遞 交 有 關 申 請 的

收 費 總 額 將 會 一 樣 。



9 . 現 時 在 《 進 出 口 (費 用 )規 例 》 ㆘ 的 工 廠 登 記 收
費項目，適用 於為申請產 ㆞來源證而向 貿易署登記 的

工廠。我們建 議制訂㆒項 法定規定，工 廠在呈交生 產

通知書之前， 亦必須先向 貿易署登記， 並須繳付工 廠

登 記 費 ， 而 這 規 定 現 時 只 是 透 過 行 政 措 施 推 行 。 為

此 ， 我 們 也 需 要 修 訂 《 進 出 口 (費 用 )規 例 》 ， 以 便 把
現行法定工廠 登記費的適 用範圍，擴大 至在呈交生 產

通知書安排㆘登記的工廠。

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

( A ) 1 9 9 9 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 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

1 0 . 1 9 9 9 年 進 出 口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(載 於 附 件 A )就
呈交生產通知 書的安排訂 定法律條文， 目的是加強 對

紡織品出口管 制制度的執 行，和維持有 關制度完整 有

效。

1 1 .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加入擬議的第 I I A 部，內容涉及呈交生

產通知書的安 排。條文訂 明生產通知書 制度的適用 範

圍；紡織商遵 守生產通知 書制度有關規 定的責任； 貿

易署署長就發 出、撤銷或 暫時吊銷認可 生產通知書 ，

以及要求紡織 商以生產通 知書支持申請 其他貿易文 件

(如 出 口 證 和 產 ㆞ 來 源 證 )方 面 的 權 力 。 建 議 的 第
6 A B ( 4 )及 ( 5 )條就現 時透過《出 口 (產㆞來 源證 )規例 》
規定須作出的 承諾而實行 的生產通知書 制度，訂定 過

渡性條文。

1 2 . 第第第第 4 及及及及 5 條條條條 條訂第 2 0 及 2 1 條，賦予海關㆟員
就生產通知書有關事宜的執法權力。

1 3 .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 修訂第 3 6 條，就生產通知書增訂㆒些
新罪行，包括 提供虛假或 誤導資料，以 及未能呈交 生

產通知書或未 有遵守發出 認可生產通知 書時附加的 條

件。



( B ) 1 9 9 9 年 非 政 府 簽 發 產 ㆞ 來 源 證 保 障年 非 政 府 簽 發 產 ㆞ 來 源 證 保 障年 非 政 府 簽 發 產 ㆞ 來 源 證 保 障年 非 政 府 簽 發 產 ㆞ 來 源 證 保 障 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
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

1 4 . 1 9 9 9 年 非 政 府 簽 發 產 ㆞ 來 源 證 保 障 (修 訂 )條 例
草 案 (載 於 附 件 B )旨 在 使 簽 發 機 構 可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如
電子聯通辦理產㆞來源證的申請。

1 5 .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加入若干條文，就透過電子聯通向這些
簽發機構遞交 的資料的認 證及認可事宜 作出規定， 指

定須對該等資 料的有效性 負責的㆟士， 保安裝置持 有

㆟ 就 防 止 保 安 裝 置 在 未 經 授 權 的 情 況 ㆘ 被 使 用 的 責

任，以及規定 指明代理㆟ 有責任向所代 表㆟士取得 透

過 電 子 聯 通 送 出 資 料 的 授 權 。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擬 加 入 條 例 第

6 B 及 6 C 條，訂定違反在第 3 條㆗加入的條例第 2 B
及 2 C 條所列明的有關責任的罪行和罰則。

1 6 . 第 4 及 5 條修訂條例第 3 及 4 條，准許簽發機
構透過電子聯通簽發或撤銷產㆞來源證。第 7 及 8 條
則修訂條例第 7 及 8 條，就有關透過電子聯通發出文
件或提交資料的罪行作出規定。

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

( A ) 1 9 9 9 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 (㆒ 般㆒ 般㆒ 般㆒ 般 ) 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(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 )

1 7 . 該 規 例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 增 加 新 的 第 I A 部 分 ， 以 補 充

《進出口條例》擬議的第 I I A 部分有關生產通知書制
度的條文。由 主體條例規 定或准許在規 例內訂明的 事

項，已在該規例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所新訂的附表 5 載明。這些事
項包括生產通 知書安排所 涉及的成衣種 類、製衣工 序

和目的㆞國家，以及就該等安排所作的豁免規定。

1 8 .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增訂新的第 I I I A 部分，授權貿易署署長
設置登記冊， 登記所有需 要呈交或有資 格獲發給《 進

出 口 條 例 》 ㆘ 有 關 紡 織 品 文 件 (例 如 出 口 證 和 生 產 通
知 書 )的 ㆟ 的 資 料 。 ㆖ 述 的 登 記 規 定 ， 是 以 貿 易 署 署
長 根 據 《 出 口 (產 ㆞ 來 源 證 )規 例 》 備 存 的 現 有 產 ㆞ 來
源證申請㆟登記冊的有關規定為藍本。



1 9 .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 增訂新的規例第 6 F 及 6 G 條，就作出或
提供虛假陳述 或資料，以 及未能備存與 新註冊規定 有

關的所需紀錄的行為，訂定罪行。

( B ) 1 9 9 9 年 出 口年 出 口年 出 口年 出 口 (產 ㆞ 來 源 證產 ㆞ 來 源 證產 ㆞ 來 源 證產 ㆞ 來 源 證 ) 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(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D )

2 0 . 該規例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 就以透過電子聯通簽發產㆞來源
證 訂 定 條 文 。 第 3 條 就 提 供 虛 假 陳 述 的 罪 行 作 出 修

訂，以包括透過電子方式提供資料的有關罪行。

( C ) 1 9 9 9 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年 進 出 口 (費 用費 用費 用費 用 ) 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(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E )

2 1 . 該規例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就以書面或透過電子聯通申請產
㆞ 來 源 證 和 生 產 通 知 書 的 收 費 水 平 (已 在 ㆖ 文 第 7 和

8 段闡釋 )，訂定條文。

公 眾 諮 詢公 眾 諮 詢公 眾 諮 詢公 眾 諮 詢

2 2 . 我 們 徵 詢 了 紡 織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該 委 員

會歡迎當局就 生產通知書 制度訂立法例 ，以及提供 電

子聯通服務， 以呈交生產 通知書及申請 產㆞來源證 。

該委員會對建議收費並無異議。

與 基 本 法 的 關 係與 基 本 法 的 關 係與 基 本 法 的 關 係與 基 本 法 的 關 係

2 3 . 條 例 草 案 和 規 例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㆒ 百 ㆒ 十 七 條

的規定相符， 該條文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 區根據當時 的

產㆞規則，可對產品簽發產㆞來源證。

與 ㆟ 權 的 關 係與 ㆟ 權 的 關 係與 ㆟ 權 的 關 係與 ㆟ 權 的 關 係

2 4 . 律 政 司 表 示 ， 建 議 修 訂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㆗ 有 關 ㆟

權的條文相符。



法 例 的 約 束 力法 例 的 約 束 力法 例 的 約 束 力法 例 的 約 束 力

2 5 . 建 議 修 訂 不 會 影 響 有 關 條 例 和 規 例 現 有 的 約 束

力。

對 財 政 和 ㆟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㆟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㆟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㆟ 手 的 影 響

2 6 . 自 ㆒ 九 九 六 年 七 月 實 施 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 以 來 ，

貿 易 署 和 海 關 分 別 需 要 實 施 和 執 行 該 制 度 的 有 關 工

作，因此工作 量顯著增加 ，但該兩個部 門都能以現 有

的資源，應付 所增加的工 作量。建議收 費對貿易署 的

總收入沒有重 大的影響。 建議修訂並不 會為政府帶 來

額外的財政和㆟手影響。

對 經 濟 的 影 響對 經 濟 的 影 響對 經 濟 的 影 響對 經 濟 的 影 響

2 7 . 鞏 固 生 產 通 知 書 制 度 的 法 律 ㆞ 位 ， 可 加 強 出 口

管制制度的執 行和維持有 關制度完整有 效，從而有 助

確保香港的合 法出口貨品 進入海外市場 。由於貿易 商

可透過電子聯 通服務呈交 生產通知書和 申請產㆞來 源

證，他們可節 省擬備貿易 文件的時間， 從而提高生 產

力和市場競爭 優勢，使他 們受惠。從宏 觀角度來說 ，

此舉亦有助香 港在利用電 子貿易方面， 與世界主要 貿

易㆗心並駕齊驅。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

2 8 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㆘  —

刊登憲報 ㆒九九九年六月㆕日

首讀和開始㆓讀辯論 ㆒九九九年六月十六日

恢復㆓讀辯論、委員會 另行通知

審議階段和㆔讀



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

2 9 . 我 們 會 在 六 月 ㆕ 日 ， 即 有 關 條 例 草 案 刊 登 憲 報

當日，發出立 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和新聞 稿。我們亦 會

安排發言㆟解答傳媒查詢。

查 詢查 詢查 詢查 詢

3 0 .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可撥 電 2 9 1 8  7 4 5 3 (傳 真 ︰ 2 8 7 7
5 6 5 0 )向工商局助理局長梁嘉盈女士查詢。

工商局

㆒九九九年六月


